




Q&A 

薪傳 100 x 課輔 100獎助計畫 Q&A 

 

※該怎麼準備[系所或教授] 推薦信?  

推薦信可由班導師、系主任或系上任何一位老師具名撰寫。 

 

※請問一定要具有低收/中低收資格才能申請嗎？ 

除了低收/中低收入證明外，您也可以提供特殊境遇、清寒證明或其他可證明經濟清寒之文

件。 

本會優先審核提供【低收入戶證明】之申請者。 

註： 

【低收入戶證明】由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開立。 

【清寒證明】由里長或村長開立。 

  

※如何找課輔服務對象？  

請同學留意，在申請獎助階段，不需提出課輔服務對象。 

薪傳課輔對象為清寒家庭的國中或國小學生，獲獎助之薪傳志工需自行聯繫接洽課輔單位。 

獲選為薪傳志工的同學需參與本會舉辦之課輔說明會，了解相關細節後，再自行接洽國中小

的輔導室老師，協助推薦合適的對象。 

  

※服務時間及地點為何？  

課輔時間與地點，由薪傳志工與課輔督導老師溝通後決定。（地點在學校或社福機構） 

 

※薪傳 100獎助計畫的申請時間?  

獎助計畫一年舉辦一次，自當年 3月公告申請辦法後，至 05月 31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
  

※我已詳讀網站資料，若還有問題可以詢問的聯絡人？  

獎助辦法聯絡人：中華開發文教基金會 

曾小姐 (02) 7713-1446 

 


